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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102 年 9月 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726

號令 

【要旨】修正「臺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點」

第二點、「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七點、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部分規定及「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執行要點」第九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內容】 

修正「臺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點」第二

點、「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繼承登記法

令補充規定」部分規定及「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點」第九點

規定，自即日生效。 

 

臺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點第二點修正規定 

二、合法繼承人申請更正登記時，應提出更正登記申請書，並附具下

列文件： 

（一）原土地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二）繼承系統表。申請人應於表內註明：「本表所列如有遺漏

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並簽名

或蓋章。 

（三）登記名義人死亡之戶籍謄本及合法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

本；如戶籍資料無登記名義人死亡之記載，經戶政機關證

明者，得提繳親屬證明書或其他可資證明死亡之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五、以戶籍證明文件為占有事實證明申請登記者，如戶籍有他遷記載

時，占有人應另提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書或公證書等文件。 

七、占有人申請登記時，應填明土地所有權人之現住址及登記簿所載

之住址，如土地所有權人死亡者，應填明其繼承人及該繼承人之

現住址，並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或繼承人之戶籍謄本。若確實證

明在客觀上不能查明土地所有權人之住址，或其繼承人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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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或提出戶籍謄本者，由申請人於登記申請書備註欄切結不能

查明之事實。 

前項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寺廟或神明會，申請書內應載明管理

者之姓名、住址。如其管理者已死亡或不明者，應檢附向各該主

管機關查復其派下或信徒（會員）申報登錄或管理者備查之文

件。如經查復無上開文件者，視為客觀上不能查明管理者之姓

名、住址，申請書無須填明管理者之姓名、住址。 

無人承認繼承之土地，應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第一千一

百七十八條第二項、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六十七

條之一第一項或第六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選任遺產管理人，並於申

請書內填明遺產管理人之姓名、住址。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七十九、繼承人持憑被繼承人剝奪某繼承人繼承權之遺囑申辦繼承登

記，依檢附之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未發現喪失繼承權人有

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代位繼承時，登記機關應准其繼承登記。

嗣後如有代位繼承人主張其繼承權被侵害時，可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四十六條規定，訴請法院回復其繼承權。 

前項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八十七、申請人持遺囑或法院准予拋棄繼承權之證明文件申辦繼承登

記時，已檢附未被遺囑指定繼承之繼承人或拋棄繼承權之繼

承人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供登記機關查對其與被繼承

人之關係，或登記機關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該未被遺囑指定繼承之繼承人或拋棄繼承權之繼承人現在

之戶籍謄本。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登記名義人）於日據時期死亡或光復後未設籍

前死亡，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時，倘有被繼承人生前戶籍資

料而無死亡之戶籍記事時，可依內政部四十年十一月十六日

內戶字第五九一八號代電規定檢具死亡證明文件或在場親

見其死亡者二人之證明書，向戶政機關聲請為死亡之登記，

據以辦理；倘繼承人以書面申請戶政機關查復無被繼承人日

據時期及光復後之戶籍資料，如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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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登記時，免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文件辦理： 

（一）依繼承人檢附之戶籍謄本已能顯示被繼承人死亡，且

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明登記名義人死亡日期。 

（二）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明被繼承人死亡日期，並切結

「死亡日期如有不實，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時期死亡或光復後未設籍前死亡者，可比

照前項辦理。 

第一項第一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

提出。 

九十四、被繼承人及繼承人為華僑，未辦理戶籍登記者，得檢附經我

駐外館處驗證之死亡證明書及身分證明申辦繼承登記。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點第九點修正規定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規定辦理提存之方式如下： 

（一）應以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為提存人。 

（二）他共有人之住址為日據時期之番地，可以該番地所查對之

現在住址向法院辦理提存。 

（三）他共有人之住址不詳，經舉證客觀上仍無法查明時，依下

列方式辦理： 

1.他共有人確尚生存者，部分共有人可以該他共有人為受

取權人，辦理提存，並依提存法第二十七條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聲請公示送達。 

2.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為清償或辦理提存之

對象。 

3.他共有人已死亡而其繼承人之有無不明者，則應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選定之遺產管理人或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項選任之遺產管理人為清償或辦

理提存之對象。無遺產管理人時，可依民法第三百二十

六條規定，以不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為由，辦

理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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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共有人行蹤不明而未受死亡宣告者，可依民法第十

條、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財

產管理人為清償或辦理提存之對象。 

（四）以他共有人之繼承人為提存對象時，應依提存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在提存書領取提存物所附條件欄內記明提存物受

取人領取提存物時，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二條檢附

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免稅證明書、同意移轉證明書或不計

入遺產總額證明書後，持憑法院核發之提存書，並檢附土

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規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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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點第二點修正規

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二、合法繼承人申請更正登記

時，應提出更正登記申請

書，並附具下列文件： 

（一）原土地所有權狀或他

項權利證明書。 

（二）繼承系統表。申請人

應於表內註明：「本表

所列如有遺漏或錯誤

致他人受損害者，申

請 人 願 負 法 律 責

任」，並簽名或蓋章。 

（三）登記名義人死亡之戶

籍謄本及合法繼承人

現在之戶籍謄本；如

戶籍資料無登記名義

人死亡之記載，經戶

政機關證明者，得提

繳親屬證明書或其他

可資證明死亡之文

件。 

前項第三款之戶籍謄本，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

免提出。 

二、合法繼承人申請更正登記

時，應提出更正登記申請

書，並附具左列文件： 

（一）原土地所有權狀或他

項權利證明書。 

（二）繼承系統表。申請人

應於表內註明：「本表

所列如有遺漏或錯誤

致他人受損害者，申

請 人 願 負 法 律 責

任」，並簽名或蓋章。 

（三）登記名義人死亡之戶

籍謄本及合法繼承人

現在之戶籍謄本；如

戶籍資料無登記名義

人死亡之記載，經戶

政機關證明者，得提

繳親屬證明書或其他

可資證明死亡之文

件。 

一、修正「左列」

為「下列」。

二、本條由合法繼

承人申辦更

正登記之規

定，涉及申請

人與土地權

利登記名義

人繼承關係

之認定，其應

附文件應與

土地登記規

則第一百十

九條申請繼

承登記之文

件相同，爰配

合該規則規

定，增訂第二

項，以達戶籍

謄本減量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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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五、以戶籍證明文件為占有事實

證明申請登記者，如戶籍有

他遷記載時，占有人應另提

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書或公

證書等文件。 

五、以戶籍謄本為占有事實證明

文件申請登記者，如戶籍謄

本有他遷記載時，占有人應

另提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書

或公證書等文件。 

按得為占有事實證

明之戶籍文件，除戶

籍謄本外，尚有其他

如 戶 口 名 簿 影 本

者，爰修正「戶籍謄

本」為「戶籍證明文

件」，並酌作文字修

正，以資周延。  

七、占有人申請登記時，應填明

土地所有權人之現住址及登

記簿所載之住址，如土地所

有權人死亡者，應填明其繼

承人及該繼承人之現住址，

並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或繼

承人之戶籍謄本。若確實證

明在客觀上不能查明土地所

有權人之住址，或其繼承人

之姓名、住址或提出戶籍謄

本者，由申請人於登記申請

書備註欄切結不能查明之事

實。 

前項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

寺廟或神明會，申請書內應

載明管理者之姓名、住址。

如其管理者已死亡或不明

者，應檢附向各該主管機關

查復其派下或信徒（會員）

申報登錄或管理者備查之文

件。如經查復無上開文件

者，視為客觀上不能查明管

七、占有人申請登記時，應填明

土地所有權人之現住址及登

記簿所載之住址，如土地所

有權人死亡者，應填明其繼

承人及該繼承人之現住址，

並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或繼

承人之戶籍謄本。若確實證

明在客觀上不能查明土地所

有權人之住址，或其繼承人

之姓名、住址或提出戶籍謄

本者，由申請人於登記申請

書備註欄切結不能查明之事

實。 

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

寺廟或神明會，申請書內應

載明管理者之姓名、住址。

如其管理者已死亡或不明

者，應檢附向各該主管機關

查復其派下或信徒（會員）

申報登錄或管理者備查之文

件。如經查復無上開文件

者，視為客觀上不能查明管

理者之姓名、住址，申請書

無須填明管理者之姓名、住

按登記機關已得透

過戶役政資訊系統

查詢登記之申請人

或其利害關係人之

戶籍資料，故為貫徹

簡政便民政策並達

戶籍謄本減量之目

標，倘登記機關能以

電腦處理達成查詢

該被占有土地之所

有權人或其繼承人

之戶籍資料，應無需

再要求占有人檢附

相關戶籍謄本，爰增

訂第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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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者之姓名、住址，申請書

無須填明管理者之姓名、住

址。 

無人承認繼承之土地，應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

項、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

民關係條例第六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或第六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選任遺產管理人，並於

申請書內填明遺產管理人之

姓名、住址。 

址。 

無人承認繼承之土地，應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

項、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

民關係條例第六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或第六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選任遺產管理人，並於

申請書內填明遺產管理人之

姓名、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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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七十九、繼承人持憑被繼承人剝

奪某繼承人繼承權之遺

囑申辦繼承登記，依檢

附之繼承系統表及戶籍

謄本未發現喪失繼承權

人有直系血親卑親屬可

代位繼承時，登記機關

應准其繼承登記。嗣後

如有代位繼承人主張其

繼承權被侵害時，可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六

條規定，訴請法院回復

其繼承權。 

前項之戶籍謄本，能以

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

得免提出。 

七十九、繼承人持憑被繼承人剝

奪某繼承人繼承權之遺

囑申辦繼承登記，如依

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

未發現喪失繼承權人有

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代位

繼承時，登記機關應准

其繼承登記。嗣後如有

代位繼承人主張其繼承

權被侵害時，可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四十六條規

定，訴請法院回復其繼

承權。 

配合土地登記規則

第一百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申請繼承登

記應附之戶籍謄本

能以電腦處理達成

查詢者，得免提出，

爰 增 訂 第 二 項 規

定，並修正第一項部

分文字。 

八十七、申請人持遺囑或法院准

予拋棄繼承權之證明文

件申辦繼承登記時，已

檢附未被遺囑指定繼承

之繼承人或拋棄繼承權

之繼承人曾設籍於國內

之戶籍謄本供登記機關

查對其與被繼承人之關

係，或登記機關能以電

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

免檢附該未被遺囑指定

繼承之繼承人或拋棄繼

承權之繼承人現在之戶

籍謄本。 

八十七、申辦繼承登記依照土地

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

規定，應提出之戶籍謄

本，不得以其他身分證

明文件代替。但持遺囑

或法院准予拋棄繼承權

證明文件申辦繼承登記

時，申請人如已檢附未

被遺囑指定繼承之繼承

人或拋棄繼承權之繼承

人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

謄本供登記機關查對其

與被繼承人之關係，或

登記機關能以電腦處理

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該未被遺囑指定繼承之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十九條第三項已

規定，申請繼承登記

應附之戶籍謄本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本

點前段文字易致誤

解須提出戶籍謄本

始 得 申 辦 繼 承 登

記，爰配合該規則規

定修正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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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或拋棄繼承權之

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

本。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登記名義

人）於日據時期死亡或

光復後未設籍前死亡，

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時，倘有被繼承人生前

戶籍資料而無死亡之戶

籍記事時，可依內政部

四十年十一月十六日內

戶字第五九一八號代電

規定檢具死亡證明文件

或在場親見其死亡者二

人之證明書，向戶政機

關聲請為死亡之登記，

據以辦理；倘繼承人以

書面申請戶政機關查復

無被繼承人日據時期及

光復後之戶籍資料，如

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

申請繼承登記時，免檢

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

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文件辦理： 

（一）依繼承人檢附之戶

籍謄本已能顯示

被繼承人死亡，且

申請人於繼承系

統表註明登記名

義人死亡日期。 

（二）申請人於繼承系統

表註明被繼承人

死亡日期，並切結

「死亡日期如有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登記名義

人）於日據時期死亡或

光復後未設籍前死亡，

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時，倘有被繼承人生前

戶籍資料而無死亡之戶

籍記事時，可依內政部

四十年十一月十六日內

戶字第五九一八號代電

規定檢具死亡證明文件

或在場親見其死亡者二

人之證明書，向戶政機

關聲請為死亡之登記，

據以辦理；倘繼承人以

書面申請戶政機關查復

無被繼承人日據時期及

光復後之戶籍資料，如

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

申請繼承登記時，免檢

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

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文件辦理： 

（一）依繼承人之戶籍謄

本所載已能顯示

被繼承人死亡，且

申請人於繼承系

統表註明登記名

義人死亡日期。 

（二）申請人於繼承系統

表註明被繼承人

死亡日期，並切結

「死亡日期如有

配合土地登記規則

第一百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申請繼承登

記應附之戶籍謄本

能以電腦處理達成

查詢者，得予提出，

爰 增 訂 第 三 項 規

定，並修正第一項第

一款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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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實，申請人願負

法律責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時期

死亡或光復後未設籍前

死亡者，可比照前項辦

理。 

第一項第一款之戶籍謄

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

查詢者，得免提出。 

不實，申請人願負

法律責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時期

死亡或光復後未設籍前

死亡者，可比照前項辦

理。 

九十四、被繼承人及繼承人為華

僑，未辦理戶籍登記

者，得檢附經我駐外館

處驗證之死亡證明書及

身分證明申辦繼承登

記。 

九十四、被繼承人及繼承人為華

僑無法提出戶籍謄本，

得檢附經外交部（駐外

使領館處）認證之死亡

證明書及身分證明申辦

繼承登記。 

按華僑無法提出戶

籍謄本者，原係未於

國 內 辦 理 戶 籍 登

記，為避免有要求華

僑檢附戶籍謄本申

辦繼承登記規定之

誤解，及配合外交部

九十九年十二月十

四日部授領三字第

○九九七○○○四

○一號函，因制定公

布「外交部及駐外館

處文件證明條例」，

為 使 法 令 用 語 一

致，請各機關修正所

管法規授權外交部

駐外館處辦理文書

驗證之法規，將「認

證」、「證明」及「簽

證」等用詞修正為

「驗證」，爰參酌土

地登記規則第四十

一條第七款文字用

語，修正本點規定，

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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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點第九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規定辦理提

存之方式如下： 

（一）應以本法條第一項共有

人為提存人。 

（二）他共有人之住址為日據

時期之番地，可以該番地

所查對之現在住址向法

院辦理提存。 

（三）他共有人之住址不詳，

經舉證客觀上仍無法查

明時，依下列方式辦理： 

 1.他共有人確尚生存

者，部分共有人可以該

他共有人為受取權

人，辦理提存，並依提

存法第二十七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

十九條規定，聲請公示

送達。 

 2.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

以其繼承人為清償或

辦理提存之對象。 

 3.他共有人已死亡而其

繼承人之有無不明

者，則應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七十七條選定之

遺產管理人或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

第二項選任之遺產管

理人為清償或辦理提

存之對象。無遺產管理

人時，可依民法第三百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規定辦理提

存之方式如下： 

（一）應以本法條第一項共有

人為提存人。 

（二）他共有人之住址為日據

時期之番地，可以該番地

所查對之現在住址向法

院辦理提存。 

（三）他共有人之住址不詳，

經舉證客觀上仍無法查

明時，依下列方式辦理：

 1.他共有人確尚生存

者，部分共有人可以該

他共有人為受取權

人，辦理提存，並依提

存法第二十七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

十九條規定，聲請公示

送達。 

 2.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

以其繼承人為清償或

辦理提存之對象。 

 3.他共有人已死亡而其

繼承人之有無不明

者，則應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七十七條選定之

遺產管理人或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

第二項選任之遺產管

理人為清償或辦理提

存之對象。無遺產管理

人時，可依民法第三百

查非訟事件法關於

失蹤人財產管理事

件之規定，因家事事

件法第四編第八章

已有整體規範，已配

合以總統一○二年

五月八日華總一義

字第一○○○八二

六九一號令公布刪

除，其中原非訟事件

法第一百零九條關

於財產管理人順序

之規定，改於家事事

件法第一百四十三

條規範，爰配合修正

本點「非訟事件法第

一百零九條」為「家

事事件法第一百四

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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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六條規定，以不能

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

為給付為由，辦理提

存。 

4.他共有人行蹤不明而

未受死亡宣告者，可依

民法第十條、家事事件

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項所定財產

管理人為清償或辦理

提存之對象。 

（四）以他共有人之繼承人為

提存對象時，應依提存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在提存

書領取提存物所附條件

欄內記明提存物受取人

領取提存物時，應依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二條

檢附遺產稅繳清證明

書、免稅證明書、同意移

轉證明書或不計入遺產

總額證明書後，持憑法院

核發之提存書，並檢附土

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

條規定之文件。 

二十六條規定，以不能

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

為給付為由，辦理提

存。 

4.他共有人行蹤不明而

未受死亡宣告者，可依

民法第十條、非訟事件

法第一百零九條第一

項、第二項所定財產管

理人為清償或辦理提

存之對象。 

（四）以他共有人之繼承人為

提存對象時，應依提存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在提存

書領取提存物所附條件

欄內記明提存物受取人

領取提存物時，應依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二條

檢附遺產稅繳清證明

書、免稅證明書、同意移

轉證明書或不計入遺產

總額證明書後，持憑法院

核發之提存書，並檢附土

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

條規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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